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行政人員任用待遇服務規則 

民國 100 年四月十五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八月十八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 年三月三十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總  則 

第一條.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以下簡稱本校)，凡本校行政人員之任免、敘薪、出勤、差 

        假、考核、獎懲、交代，悉依本規則辦理。本規則未規定者，依政府有關法令及教 

        育人事章則辦理。 

第二條. 本校為基督教研修之莊嚴學府，凡任職本校之同仁，應本「愛神愛人」之精神任事； 

        以恩慈關懷人、以智慧處理事、以和樂同生活、以尊敬相對待。 

        校區內禁止一切不正當行為，凡任職本校同仁應認同愛神愛人之精神，參與園區各 

        項宗教研修相關活動。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行政人員謂本校內辦理學校行政工作之行政主管、職員或約聘人員。 

第四條. 本校專任行政人員，不得兼任校外職務。 

  

第一章 任  免 

第五條. 本校行政人員依照編制員額，由校長任用。人事組秘書、會計組主辦會計及秘書依 

教育部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人事及會計遴用標準辦理。 

第六條. 本校行政人員在任職期間，如有不稱職或重大過失情事者，經行政人員評審委員會 

        通過後予以免職。 

 

第二章 待  遇 

第七條. 本校行政人員之待遇分為本俸及專業加給；兼任主管者另支主管職務加給。薪級依 

        本校敘薪辦法辦理。職員薪俸表及專業加標準另訂之。 

第八條. 新任行政人員應於到職三天內，向人事單位繳交下列各項文件： 

一、學經歷證件，包括最後任職單位之離職證明書。並依年資次序裝訂成冊，封面 

            書證件名稱及件數。 

二、人事資料登記表二份。 

三、健康檢查紀錄表一份。 

四、戶籍謄本(或身份證影印本)一份。 

五、最近半身照片五張。 

六、銀行存簿影本一份。 

第九條. 人事單位於接到前條各項文件後，應根據所任職務及學經歷，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 

        辦法擬敘薪級，陳請校長核定。 

第十條. 新任行政人員如不能依限檢齊第八條所規定之證件送請敘薪者，得申請展限，但至 

        遲不得逾一個月。其薪給得暫依所任職務最低薪級支給，嗣核敘後，再按級補發其 

        應領薪給。 

第十一條. 本校行政人員於薪級敘定後，經取得新資格，較現敘薪級為高者，得檢證申請改 

         敘，經行政人員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改敘之薪級方能生效。 

第十二條. 本校之行政人員轉任較高職務時，其原薪高於轉任職務之最低薪者支原薪，低於 



         轉任職務之最低薪，則自轉職務之日起改支本職最低薪。 

第十三條. 本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依有關教師之規則辦理。 

 

第三章 保  險 

第十四條. 本校行政人員保險，依公教人員保險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第四章 出  勤 

第十五條. 本校行政人員，除國定假日以外，出勤時間為 8 時至 12 時，14 時至 17 時 35 分； 

         每日工作時間不得少於 7.5 小時；均應依照規定時間出勤辦公，否則以曠職論。本 

         校之工作採責任制，有時間性之工作不分上下班，應在限期內確切完成。          

第十六條. 行政人員住宿校外者，因個人因素經單位主管及校長核准者，得申請彈性上下班。 

         行政人員應於規定時間出勤上班，逾時間 15 分鐘者，應依請假辦法請假，未按規 

定請假者視同該日曠職。 

第十七條. 行政人員因公出差，或因事請假，應先填寫公差單或請假單，並填寫代理人，經 

         依差假簽核流程表各級主管核准。如因病或臨時公差或偶發事故而臨時請假，應 

         於隔日內填妥請假單，經單位主管核准，否則以曠職論。 

第十八條. 行政人員如未經核准，自行提早退公者均以曠職半日論。如因公、或事假而早退 

         者，亦需依請假辦法辦理。 

第十九條. 行政人員到校，如因交通工具誤點或有其他原因，經申述理由，報經單位主管核 

         准，得准不列入遲到、曠職登記。 

第二十條. 遲到(早退)1 次以請假 1 小時計。累計 8 小時以 1 日計，並按時(日)扣薪；未按規 

     定請假者視同該日曠職，一年內連續曠職達七日(含)以上或累計達十日(含)以上 

     者，應予免職。 

 

第五章 差  假 

第二十一條. 本校行政人員之公差及公假，依下列規定區分之： 

一、公差：基於本校公務上之需要，奉派外出處理公務者，謂之公差，得支領 

            出差費，依本校教職員國內外出差旅費辦法辦理。  

二、公假：參加兵役體檢、身家調查、教育召集、點閱召集、基地召集、軍政 

            機關之調訓，或支援政府機關之事項，以公假登記，但不得報支費用。 

        前項公差假需附證明文件，日期視事實需要，由差假人簽請直屬主管層轉決        

定之。職務代理人簽核後經行政管理中心人事單位核定；其在一日以內者，由

各級主管決定，超過一日至三日以內由主任秘書決行，三日(含)以上者層轉校

長核准。 

第二十二條. 本校行政人員於學年度內因需要得請假，假別暨日數依「教職員請假假別一覽 

            表」並依下列之規定辦理： 

一、 請假期間均扣除國定假日。 

二、 超過規定期限之事假，應事前專案核准並按日扣除薪津。 

三、 病假(含生理假)：每學年准給二十八日，三日以上者須檢附醫院證明。為 

             重病者，超過病假期限時，須報請校長核准延長之，其延長期限以半年 

             為限，倘延長期滿而仍未痊癒時，得准申請留職停薪為期 6 個月為限。逾 

             期仍不能復職者，依據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恤資遣辦法規定辦理。 



四、 結婚前七天內因籌辦婚事需要，所請事假得以婚假抵補；但其合計日期， 

             不得超過規定日數，並以一次連續請畢為原則。 

五、 分娩前確需休養，經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者，可准予病、產假。但 

             仍應依規定給假日數併計。 

六、 請病假，連續累計在三天以上者，須附具合格之公(私)立醫院醫師診斷書。 

七、 女性職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其請假日數 

             併入病假計算。 

八、 除事假及未達三天之病假外其他各種假別，須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九、 到職未滿一學年者，在該學年內按在職月數比例計算事假日數，比例計 

             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十、 事假、病假、產前假得以時計，婚假、陪產假、喪假、休假每次請假應 

             至少半日。 

十一、產前假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分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 

              陪產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三日內請畢，例假日順延之。 

十二、除繼父母、配偶之繼父母，本人或其配偶於成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 

                  該繼父母死亡前仍與共居者為限外，其餘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 

                  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 

十三、喪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第二十三條. 凡請假者均應事前奉核准：職務代理人簽核後經行政管理中心人事單位核定； 

          主管請假由校長決行，職員請假在一日以內由主管決行，超過一日至三日以內

由主任秘書決行，三日(含)以上由校長決行。 

            已核准之假單應移送行政管理中心登錄。各項假別如無中斷情形仍視同連續請 

            假。 

第二十四條. 請假人於辦理請假手續時，應將承辦業務報經主管核可後，委託同事代理，或 

            逕由主管指派人員代理。 

第二十五條. 請假逾核准假期，必須續假者，應依照請假程序申請續假。未經請假而擅離職 

            守，或原請准之假期已告滿，不辦理續假手續者，以曠職論。 

第二十六條. 本校專任職員休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初任職人員於九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學年終了在職月數比例於次年 

            八月起核給休假。 

二、在前一學年度有記大過處分者，該年不得休假。 

三、財團法人美南浸信會台北市事務所附屬作業組織台灣浸信會神學院、財團

法人中華基督教台灣浸信會神學教育基金會辦理事業台灣浸信會神學院未

結清之年資、公私立學校之年資可一併計算。 

四、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休假得比照行政人員之規定。 

 

第六章 考 核 獎 懲 

第二十七條. 本校行政人員平時成績之考核，應根據確實事蹟隨時詳加紀錄，如有特殊優劣 

            事蹟，應予以獎勵或懲處。 

第二十八條. 本校行政人員平時之獎懲：嘉獎三次，視同記功一次；記功三次，視同記大功 

            一次；申誡三次，視同記過一次；記過三次，視同記大過一次。功過得互相抵 

            銷。 



第二十九條. 本校行政人員之獎勵懲處依「本校行政人員考核獎懲辦法」辦理。 

 

 

第三十條.    本校行政人員學年終成績考核依「本校行政人員考核獎懲辦法」辦理。 

一、該學年曾有大功、小功或嘉獎者，得視個別情況酌予獎勵。 

二、該學年曾有小過者，留支原薪。 

三、該學年曾有大過者，降一級支薪。 

 

 

第七章 交  代 

第三十一條. 離職人員應移交清楚，其所借用之圖書、儀器及財務均須繳還原保管單位，  

            始得離職。財務移交不全者，應照價賠償。 

            業務移交如有錯誤時，所屬上級主管或經管人員，應連帶負其責任。 

第三十二條. 本校行政人員交接時之監交人：主管交接，由校長指派；經管人員交接，由行 

政管理中心指派。均應簽報核備。 

第三十三條. 本校行政人員交接，如發生爭執，應由移交人或接收人會同監交人擬具處理意 

            見，報請校長核定之。 

第三十四條. 主管或經管移交期限，除主管或經管財務人員，由校長根據事實需要酌量規定 

            外，應於人事命令發布後一週內移交完畢。 

第三十五條. 移交人如有財款或公物漏未移交，應於發覺後自行補交，否則以匿報論，並責 

            成保證人賠償。 

第三十六條. 接收人如事後發現錯誤疑問，移交人應負責說明補正。 

第三十七條. 職務調動交接，比照離職人員辦理。 

第三十八條. 離職人員應親自辦理離職手續，行政管理中心應查明其確無未了事務後，始得 

            發給離職證明。 

 

第八章 附  則 

第三十九條. 行政管理中心將行政人員出勤差假、遲到、早退、曠職等各項記錄統計累計報 

            表一份於次月十日前，分送各單位主管，以為加強監督之參考。 

第四十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